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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要闻】

学会八届八次会长办公会召开

2023 年 6 月 26 日下午，学会八届理事会第八次会长办公会议在学会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黄明根会长主持，副会长、监事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会长作的学会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审议通过了三项议案：（一）同意学会

于 7月中旬在宁化县及其红色基地召开今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和开展党建活动，同意常务

理事会议议程和党建活动内容；（二）同意理事会人员变动的议案；（三）同意组建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册编委会的议案。

【学会要闻】

学会书记等参加住建厅行业党委召开的党建会议

5 月 17 日上午福建省住建厅行业党委在中建三局福耀科技大学项目部召开支部书记抓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暨“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研讨会，会议议程主要有：一、

参观福耀科技大学项目智慧工地、智慧党建情况。二、项目支部书记介绍项目党建工作开展

情况以及质量创优策划和实施情况。三、社团支部书记述职。四、“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研讨会。学会支部黄书记等 3人参加了会议，黄书记在会上作了书记抓党建工

作述职。

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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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福耀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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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要闻】

学会简讯三则

一、6月 26 日下午，学会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专题学习主题教育必读材料和围绕主
题教育“总要求”、“五个目标”进行交流研讨。

二、6月 8 日上午，学会党支部接受住建厅行业党委对党支部达标创星活动开展情况的
检查考评。

三、学会《2022 年度社会团体年度工作报告书》5月份按时上报给福建省民政厅，并审
核通过。

【学会发文】

学会关于开展论文征集和评奖活动的通知
闽建会〔2023〕6 号

全体会员：
为更好的适应新形势下财务会计环境变化，提高建设行业财务会计理论研究水平和财务

管理工作质量，根据学会 2023 年工作计划，决定开展面向全体会员的 2023 年论文征集和评
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议题
论文议题要紧紧围绕会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住房城乡建设中的财

会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开展探讨研究，推动会计职能对内拓展，全面深化会计应用，赋能
企业组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对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要求。

具体议题围绕但不限于：
1.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会计创新与发展；
2.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会计与资本市场问题；
3.区块链下建筑、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实践；
4.共同富裕对企业会计财务和审计行为的影响；
5.数智财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6.项目成本管控；
7.税务筹划与风险管控；
8.双碳经济下会计财务和审计的新发展；
9.企业信息化与业财融合；
10.数字经济对企业会计财务和审计行为的挑战与对策；
11.企业投融资模式与资金管控；
12.新发展阶段财务会计人才能力框架与培养模式。
二、论文要求
1.应征论文应着力体现创新的理论和观点，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真实，写作规范、流

畅。
2.应征论文字数控制在 3000-5000 字内。
3.应征论文应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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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征论文请以 DOCX 格式在 10 月 20 日前发送至学会秘书处收件邮箱：
fjjskjxh@163.com。学会联系人：许守岱，手机（微信）：13705050759。

三、征文的使用
1.对本次收到的论文，学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征文奖项设置：一等奖 1篇、二等奖 2篇、三等奖 3篇、优秀奖若干篇。奖金分别是：

1000 元、700 元、500 元、300 元，同时发给获奖证书。未获奖论文按学会的稿酬制度规定
发给稿费。邀请获奖作者参加年会进行交流，编辑论文集（征文达到一定数量时）赠送作者。

2.稿件的使用。凡向本学会投送的论文，学会将根据需要发表在会刊《建设财会信息》
或学会网站或学会微信群。

福建省建设会计学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财税制度】

福建省税务局、福建省住建厅关于发布《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
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2019-2021）》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发布了《福
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2009-2018）》。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促进福建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要求，现将编制的《福建省房地产开
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2019-2021）》（不含厦门，以下简称《成本标准（2019-2021）》）
予以发布。

《成本标准（2019-2021）》的适用，依照《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福建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9 号）、《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中
工程造价成本核定扣除等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12 号）
等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2019-2021）（分地市）
2.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户内装修细目组成（2019-2021）（分

地市）
3.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园林绿化细目组成（2019-2021）（分

地市）
4.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量数据采集表

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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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下载
附件 1：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2019-2021）（分地市）
附件 2：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户内装修细目组成（2019-2021）

（分地市）
附件 3：福建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造价计税成本标准-园林绿化细目组成（2019-2021）

（分地市）
附件 4：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量数据采集表

【财税制度】

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 2023 年第 11 号

为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
关规定，现就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 7月份预缴申报第 2季度（按季预缴）或 6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
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对 7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 10 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
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 月份预缴申报
或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二、企业 10 月份预缴申报第 3季度（按季预缴）或 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前三季度
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对 10 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
发费用的，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三、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真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
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由企业依据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支出，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
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享受税收优惠，并
根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上半年或前三季度）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明细表》（A10701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与规定的其他资料一
并留存备查。

四、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10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2023 年 6 月 21 日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477922.xls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607977.xls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607977.xls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717380.xls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717380.xls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303/P02023033046781181710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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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制度】

财政部等三部门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
减免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10 号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现就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
免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 3万元；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
过 1.5 万元。

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
定。

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纯电动汽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标准体系发展和车型变化情况制
定。

新能源乘用车，是指在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
临时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个座位的新能源汽车。

二、销售方销售“换电模式”新能源汽车时，不含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分
别核算销售额并分别开具发票的，依据购车人购置不含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取得的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不含税价作为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

“换电模式”新能源汽车应当满足换电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且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能
够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为用户提供换电服务。

三、为加强和规范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通过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
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对享受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实施管理。
《目录》发布后，购置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可按规定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对已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以下
简称汽车企业）在上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信息单》（以下
简称车辆电子信息）时，在“是否符合减免车辆购置税条件”字段标注“是”（即减免税标
识）；对已列入《目录》的“换电模式”新能源汽车，还应在“是否为‘换电模式’新能源
汽车”字段标注“是”（即换电模式标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汽车企业上传的车辆电子信
息中的减免税标识和换电模式标识进行校验，并将通过校验的信息传送至税务总局。税务机
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校验后的减免税标识、换电模式标识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有效
凭证），办理车辆购置税减免税手续。

四、汽车企业应当保证车辆电子信息与车辆产品相一致，销售方应当如实开具发票，对
因提供虚假信息或资料造成车辆购置税税款流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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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本
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资〔2023〕90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

为贯彻落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192 号）、《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等规定，进一步做好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
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工作，加强企业国有资本基础管理，我们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2023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本
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管理，全面、及时、
准确反映国有资本占有与变动情况，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192 号）、《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包括：中
央部门所属境内外各级企业（以下简称部门所属企业），即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各级行政事业
单位（含垂直管理机构和派出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直接投资兴办或管理的一级全资、
控股和参股企业（以下统称部门所属一级企业），以及一级全资、控股企业投资兴办的各级
企业（以下统称部门所属二级及以下企业）。

各级国有参股企业再投资兴办的企业除外。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本，是指国家及其授权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对企业出资所形

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本办法所称部门所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以下简称部门所属
企业产权登记），是指财政部、中央部门根据管理职责对占有国有资本企业的产权及其分布
状况、变动情况进行登记管理，并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

第四条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按照统一规则、分级管理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五条办理产权登记的企业应当权属清晰。产权归属关系不清、存在产权纠纷的企业，

应当在产权界定清楚、产权纠纷处理完毕后及时申请办理产权登记。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证》（以下简称《产权登记证》）是

客观记载企业产权状况基本信息的文件，是确认国有产权归属关系的基础依据。
第七条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实施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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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八条财政部是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的管理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设计监制《产权登记证》，建立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信息系统；
（三）负责部门所属一级企业的产权登记工作，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核发、换发或

收回《产权登记证》；
（四）指导中央部门开展部门所属二级及以下企业的产权登记工作；
（五）监督检查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工作。
第九条中央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财政部制定的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管理规章制度，指导并督促本部门所属

企业开展产权登记工作；
（二）审核本部门所属一级企业产权登记材料，出具审核意见报财政部审定；
（三）负责本部门所属二级及以下企业的产权登记工作，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核发、

换发或收回《产权登记证》；
（四）监督检查本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工作。
第十条直接投资兴办或管理企业的行政事业单位为主办单位，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财政部制定的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管理规章制度和中央部门管理要求，指

导并督促本单位所属企业开展产权登记工作；
（二）审核本单位所属企业产权登记材料，出具审核意见并逐级上报；
（三）监督检查本单位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工作。
第十一条部门所属企业是产权登记的申报主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发生需办理产权登记情形时，及时申请办理产权登记，确保报送材料和登记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审核所属企业的产权登记材料，出具审核意见并逐级上报。
第十二条由两个（含两个）以上国有资本出资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按照国有资本

认缴出资额最大的出资人产权归属关系确定企业产权登记管辖的部门。
国有资本认缴出资额最大的出资人存在多个的，按照企业自行推举出资人的产权归属关

系，确定企业产权登记的管辖部门，其余出资人出具产权登记委托书。

第三章 产权登记类型与办理

第十三条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分为占有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
第十四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办理占有产权登记：
（一）因投资、分立、合并、事业单位转企等新设立企业；
（二）因投资、收购等首次取得企业国有股权；
（三）其他应当办理占有产权登记的情形。
第十五条企业应当于完成工商登记注册，首次收到国有资本金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

占有产权登记。
第十六条企业申请办理占有产权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占有产权登记申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基准日产权状况等。
（二）《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占有登记）》。
（三）经济行为决策文件，涉及有关部门批复的，应当提供批复文件。
（四）由事业单位出资的，应当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由企业出资的，

应当提交各出资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国有资本出资人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办理的《产
权登记证》复印件；由自然人出资的，应当提交自然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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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资人以货币资金出资的，应当提交银行进账单。
（六）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经济行为需要资产评估、清产核资或资产清查等的，应

当提交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文件、清产核资或资产清查结果批复文件等。
（七）本企业章程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审计的产权登记基准日财务报告。
（八）需提交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十七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办理变动产权登记：
（一）企业的名称、管理级次、组织形式等基本情况发生变动；
（二）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发生变动；
（三）企业国有资本出资额、出资比例发生变动；
（四）其他应当办理变动产权登记的情形。
第十八条企业应当自取得批复或者作出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变动产权登

记。变动事项涉及工商登记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变动产
权登记。

第十九条企业申请办理变动产权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动产权登记申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产权变动情况等。
（二）《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变动登记）》。
（三）经济行为决策文件，涉及有关部门批复的，应当提供批复文件。
（四）出资人以货币资金出资的，应当提交银行进账单；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经济

行为需要资产评估、清产核资等的，应当提交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文件、清产核资结果批复
文件；涉及需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的，应当提交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相关交易凭证。

（五）出资人发生变化的，需提交出资人相关材料，即由事业单位出资的，提交《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由企业出资的，应当提交各出资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国
有资本出资人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办理的《产权登记证》复印件；由自然人出资的，应当提
交自然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六）本企业《产权登记证》。
（七）修改后的本企业章程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审计的产权登记基准日的财务报告。
（八）需提交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一）企业解散、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
（二）因产权转让等导致企业出资人中不再存在中央部门国有资本出资人、或中央部门

国有资本出资人不再是企业国有资本认缴出资额最大出资人的；
（三）其他应当办理注销产权登记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企业发生产权注销情形的，应当自工商登记注销、依法撤销或变更后，收

回或核销全部国有资本金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第二十二条企业申请办理注销产权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销产权登记申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解散、撤销、破产、产权转让情况等。
（二）《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注销登记）》。
（三）经济行为决策文件，涉及有关部门批复的，应当提供批复文件。
（四）本企业《产权登记证》。
（五）企业解散、依法撤销、破产清算的，应当提交本企业工商注销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经审定的清算报告、企业债务处置或承继情况说明及相关批复文件。
（六）因产权转让等情况，企业不再存在中央部门国有资本出资人、或中央部门国有资

本出资人不再是企业国有资本认缴出资额最大出资人的，应提交修改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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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协议或方案、受让方的有效证件复印件；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的，应提交产权
交易机构出具的相关交易凭证。

（七）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经济行为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提交资产评估
核准或备案文件。

（八）需提交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三条部门所属企业申请办理产权登记的，应当通过信息系统填报。其中，一级

企业应当经主办单位及中央部门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财政部审定；二级及以下企业应
当逐级经其上级企业、主办单位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中央部门审定。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中央部门对审定合格的部门所属企业，应当及时予以办理产权登
记，并按规定核发、换发或收回《产权登记证》。对不符合产权登记办理相关规定的企业，
财政部、中央部门不予办理产权登记，并要求企业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办理。

第二十五条因产权转让、增资、减资、出资人性质改变等，导致中央部门国有资本出
资人退出但仍有国有资本、或中央部门国有资本出资人不再是企业国有资本认缴出资额最大
出资人的，企业办理注销产权登记后，应当根据最新产权归属关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产权
登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部门所属企业应当及时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在产权登记中伪造申报材料、
刻意瞒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财政部、中央部门、主办单位和部门所属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产权登记制度
和工作体系，各中央部门可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在部门内部产权登记管理规程中细化各级主
管单位职责，落实产权登记管理工作责任。财政部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予以通
报。

第二十八条财政部、中央部门、主办单位和部门所属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办理产权登
记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
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按照本办法办理
产权登记事项。

第三十条部门所属企业要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制度规定做好保密工作，严禁将涉密文件、
信息等上传至产权登记信息系统。涉密材料以书面形式另行报送。

第三十一条企业以交易为目的持有的企业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未纳入“长期股权
投资”科目进行会计核算的，不进行产权登记。

第三十二条国家设立的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主要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
的企业，即：当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为企业国有资本出资额最大的出资人，且该
出资人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资本总额大于其以其他形式出资形成的国有资本总
额时，其产权登记事项按照科技成果作价投资企业的规定执行，由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的主管部门办理。

第三十三条 金融、文化企业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现行部门所属企业产权登记办理相关规定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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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占有登记）
2.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变动登记）
3.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注销登记）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证
5.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填报说明

附件下载：
1.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占有登记）.pdf
2.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变动登记）.pdf
3.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注销登记）.pdf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证.pdf
5.企业国有资本产权登记表填报说明.pdf

【政策法规】

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
发改投资规〔2023〕304 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中直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改革委：

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投资项目前
期工作质量和水平，根据《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规定，
在 2002 年《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基础上，我委研究制定了《政府投资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通用大纲（2023 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
大纲（2023 年版）》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2023 年版）》（以
下分别简称《通用大纲》《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提升投资决策科学化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需要高质量的决策。可行性研究是投资决策的
核心环节，加强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是提升投资决策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通用大纲》
《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是指导有关方面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的指南，也是加
强和改进投资项目决策管理的载体。要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实施为契机，推动各有关
方面高度重视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更加注重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更加注重把握可行性研
究的重点，更加注重防控项目建设实施风险，切实提升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投资决策的质量，
为扩大有效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区分项目性质，实施好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适用于我国境内各行业各类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是投

资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其中，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则上应按照《通用大纲》进
行编写，并作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基本依据。《参考大纲》主要是在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6/P020230605664676053545.pdf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6/P020230605664676363378.pdf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6/P020230605664676666123.pdf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6/P020230605664676954715.pdf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6/P020230605664677435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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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基础上，引导企业重视项目可行性研究，加强投资项目内部决策管理，
促进依法合规生产经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编写说明》是对大纲的解释和阐述。在编
写、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同时借鉴和参考使用大纲及说明有关内容。

在编写具体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对大纲所要求的内容予以适
当调整。对于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
化大纲中的有关内容。对于重大或复杂项目，可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正文之前形成摘要，综述
项目概况、可行性研究过程、主要结论和建议等内容。

三、兼顾行业特点和要求，细化优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
《通用大纲》和《参考大纲》是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内容和深度的一般要求

和基础指引。为更好适应不同行业领域的特点和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参照编写大纲，
在征求我委意见、反映行业特殊性，并根据实际需要对编写大纲有关内容进行合理调整的基
础上，制定适用具体行业或领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或实施细则。

四、加强跟踪反馈，建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动态调整机制
各方面对《通用大纲》《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的意见建议，请及时收集、认真整

理并反馈我委。我委将建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并结
合各方面反馈意见，适时予以修订。

本通知有关内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自 5月 1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
知要求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3 年 3 月 23 日

附件：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通用大纲（2023 年版）》.pdf

《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2023 年版）》.pdf

《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2023 年版）》.pdf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通用大纲（2023 年版）》.ofd

《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2023 年版）》.ofd

《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2023 年版）》.ofd

【会计制度】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财会〔2020〕20 号）
实施问答

2023 年 3 月 10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财
会〔2020〕20 号，简称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有关实施问答 4 个。相关链接为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xbxhtsswd/。

财政部会计司
2023 年 3 月 10 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8422756.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8613786.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8761224.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8931944.ofd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9094314.ofd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304/P020230407401909253125.o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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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事】

财政部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会〔202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资委，深圳市财政局，各计划单列市国资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国资委，各证监局，有关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 号）有关要求，完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我们制定了《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证监会
2023 年 2 月 20 日

附件下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pdf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5/P0202305045998434518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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